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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的补充回复说明 

之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在反馈意见中所提到的问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进行了核查，根据贵会的要求，本所就具体问题补充书面回复如下，请

审核。 

 

一、问题 18：“申请文件显示，对已进行补贴的电站项目，期限原则上为 20 年。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年限的确定依据。2）标的公司电站的上网电价是否会受到

市场交易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上述年限的确定依据 

依据国发〔2013〕24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之第七条

“完善支持政策”之第二款“完善电价和补贴政策”中：“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按照

电量补贴的政策。根据资源条件和建设成本，制定光伏电站分区域上网标杆电价，通过

招标等竞争方式发现价格和补贴标准。根据光伏发电成本变化等因素，合理调减光伏电

站上网电价和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标准。上网电价及补贴的执行期限原则上为 20 年。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 

赛特广场 5 层邮编 100004 

电话+861085665588 

传真+86108566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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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光伏发电发展需要，调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扩大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

规模。光伏发电规模与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规模相协调。” 

依据发改价格[2013]1638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

健康发展的通知》之第四条“其他规定”之“（二）光伏发电项目自投入运营起执行标

杆上网电价或电价补贴标准，期限原则上为 20 年。国家根据光伏发电发展规模、发电

成本变化情况等因素，逐步调减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和分布式光伏发电电价补贴标准，

以促进科技进步，降低成本，提高光伏发电市场竞争力。” 

综上确定，电价补贴期限原则上为 20 年。 

二、标的公司电站的上网电价是否会受到市场交易的影响 

上网电价是指电网购买发电企业的电力和电量，在发电企业接入主网架那一点的计

量价格。上网电价是协调电网、自备电厂及与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按照公平、

合理的原则确定。计划电量的上网电价一经确定后，不再随意调整，若要调整，必须划

转相应的留利指标，并要办理有关报批手续。 

标的公司的上网电量均由各地区政策定价，主要与国家电网签订购售电合同，且其

所设电站均处于电力需求旺盛的地区，发出电量基本可以上网供电，实行锁定的上网电

价，出现限电拉闸的情况较少，基本不涉及市场交易。 

综上，标的公司电站的上网电价不会受到市场交易的影响。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根据国家光伏行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电价补贴期限原则上为 20 年； 

2、顺宇股份电站上网电量均由各地区政策定价，主要与国家电网签订购售电合同，

且其所设电站均处于电力需求旺盛的地区，发出电量基本可以上网供电，实行锁定的上

网电价，上网电价基本不会收到市场交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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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 19：1）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情况补充披露光伏行业国家补助不计提坏账

准备的合理性。应收账款未计提坏账的可比公司中，在材料的有些地方可比公司有嘉泽

新能、隆基股份，为什么在应收账款坏账没有计提对比时，没列这两家公司？2）申请

文件显示，顺宇股份下属电站中有 31 家未取得国补收入的电站。请补充说明：2017 年、

2018 年 1-9 月顺宇股份收入中的国补部分具体金额及占比情况。3）申请文件显示：“假

设被评估单位能及时收到上一年度的补贴电费和上一个月的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费；假

设各光伏电站预计时间点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请补充说明：请你

公司结合光伏行业国家补助的下放时间，如果国家补贴下放时间往后延迟一年，测算对

顺宇股份业绩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同行业情况补充披露光伏行业国家补助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顺宇股份同行业可比公司对光伏行业国家补助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如下： 

股票代码 公司简称 应收款项类别 是否计提坏账准备 

300118.SZ 东方日升 电力公司应收电网电费 否 

601877.SH 正泰电器 
国内电网和电力公司的应收账

款 
否 

002623.SZ 亚玛顿 新能源补贴组合、电费 否 

601908.SH 京运通 
新能源发电销售收入形成的应

收电网公司电费 
否 

002218.SZ 拓日新能 应收供电局 否 

000591.SZ 中节能 应收电网公司电费 否 

601609.SH 嘉泽新能 应收电网公司电费 

根据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应收

补贴款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

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

备。 

601012.SH 隆基股份 未单独区分应收电网款 
根据应收款项的不同账龄划分,按

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由于应收国家补助款主要由国家财政支出，标的公司无法收回的可能性极小，同行

业上市公司基本上对包含国家补助的应收电网公司电费不计提坏账准备。 

其中嘉泽新能对应收电网公司款项根据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算应收补贴款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其 2018 年年报披露的坏账准

备计提比例为 1.39%，计提比例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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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隆基股份对应收款项未单独区分应收电网公司电费款项，其应收款项基本按照

账龄组合法计提坏账准备。款项来源主要为其主营业务太阳能组件、硅片的销售，根据

其 2017 年年报数据，光伏发电收入占比仅为 2.73%，占比较小，故未单独对应收电网

公司款项进行坏账政策的区分。 

综上，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对光伏行业国家补助不计提坏账准备情况较普遍，

且应收电价补贴款由国家财政支出，公司无法收回的可能性极小，因此标的公司对光伏

行业国家补助不计提坏账准备。 

二、31 家未取得国补收入的电站，2017 年、2018 年 1-9 月，国补部分对应的收入

金额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日，除岢岚县上元新能源有限公司已进入国家补贴目录即《可

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其余电站尚未进入国家补贴目录。 

（一）暂未进入国家补贴目录的光伏电站收入中的国补情况 

顺宇股份 31 家未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的光伏电站 2017 年、

2018 年 1-9 月发电收入中涉及到的国补部分之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间 计入营业收入 冲减在建工程 合计 

不含税金额 
2018 年 1-9 月 7,777.22 1,910.33 9,687.55 

2017 年度 634.02 1,965.64 2,599.66 

含税金额 
2018 年 1-9 月 9,046.89 2,218.58 11,265.47 

2017 年度 741.81 2,299.80 3,041.61 

2018年1-9月计入营业收入的应收国补金额7,777.22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50.24%；

2017 年计入营业收入的应收国补金额 634.02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 41.24%。 

（二）已进入国家补贴目录光伏电站收入中的国补情况 

岢岚县上元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收到国补 276.58 万元，岢岚县上元新能

源有限公司 2017 年、2018 年 1-9 月国补部分对应的收入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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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间 计入营业收入 冲减在建工程 合计 

不含税金额 
2018 年 1-9 月 1,108.69  1,108.69 

2017 年度 332.48 276.35 608.83 

含税金额 
2018 年 1-9 月 1,290.65  1,290.65 

2017 年度 389.00 323.33 712.33 

2018年1-9月计入营业收入的已收国补金额1,108.69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7.16%；

2017 年计入营业收入的已收国补金额 332.48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 21.62%。 

三、如果国家补贴下放时间往后延迟一年，测算对顺宇股份业绩的影响 

依据 2016 年 1 月 25 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申报第六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

助目录的通知》和 2017 年 3 月 13 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组织申报第七批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补助项目的通知》以及 2018 年 6 月 11 日发布的财建[2018]250 号《关于公布可

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第七批）的通知》，申报第七批的光伏电站并网时间

为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于 2018 年 6 月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

自并网至纳入目录的平均时间间隔为 2.75 年。结合上述情况，本次假设普通光伏电站在

并网后 3 年内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是合理的。 

依据 2018 年 3 月 7 日发布的财建〔2018〕25 号《财政部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资金补助目录（光伏扶贫项目）》，顺宇股份于 2017 年 6 月并网的岢岚扶贫项目纳入

了上述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光伏扶贫项目），时间间隔为 0.75 年，结合

上述情况，本次假设扶贫光伏电站在并网后 2 年内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

录是合理的。 

假设光伏扶贫电站在并网后 3 年内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对顺宇

股份净利润的影响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顺宇股份长期借款加权平均利率 

2018 年应收国家补贴 19,472.81 

5.63% 
2019 年新增应收国家补贴（预计） 35,868.97 

2020 年新增应收国家补贴（预计） 34,489.66 

合计 89,831.44 

收益法评估过程中，已考虑借款费用对业绩的影响，因此国家补贴下放时间往后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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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一年，不会对收益法评估的盈利预测数据产生影响。 

但是，预计 2020 年末应收账款中国家补贴的余额为 89,831.44 万元，金额较大。参

考顺宇股份目前长期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国补收入延迟一年至 2021 年下发，对 2021

年顺宇股份财务费用的影响金额为增加 5,057.51 万元，对 2021 年顺宇股份净利润的影

响为减少 4,298.88 万元（扣除 12.50%的所得税），占顺宇股份 2021 年净利润 16,829.11

万元的 25.54%。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结合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对光伏行业国家补助不计提坏账准备情况较普遍，且应

收电价补贴款由国家财政支出，公司无法收回的可能性极小，标的公司对光伏行业国家

补助不计提坏账准备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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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 23：“申请文件中已披露顺宇股份对主要在建项目的经济效益测算情

况，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其中投资成本单价与同行业的比较。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同行业上市公司光伏电站投资单位成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募投项目 
投资总额 

（万元） 

建设规模 

（MW） 

单价 

（元/瓦） 

建造完 

工时间 

清源股份 苏州戎伏屋顶光伏工程 779.92 1.30 6.00 2018 年 9 月 

清源股份 
永安清阳屋顶分布式光伏

工程 
1,600.00 2.80 5.71 2018 年 7 月 

清源股份 泉州中清阳屋顶光伏工程 4,500.00 9.00 5.00 2018 年 7 月 

爱康科技 南召中机 80MW 电站 50,537.77 80.00 6.32 2016 年 12 月 

爱康科技 凤庆爱康 50MW 32,338.57 50.00 6.47 2016 年 6 月 

太阳能 
吉林镇赉 49.8 兆瓦光伏并

网发电项目 
42,627.75 49.80 8.56 2016 年 7 月 

太阳能 
嘉兴 30 兆瓦光伏并网发电

项目 
25,206.15 30.00 8.40 2016 年 5 月 

太阳能 
孪井滩三期 50 兆瓦光伏并

网发电项目 
35,333.80 50.00 7.07 2016 年 12 月 

阳光电源 
100MW 光伏电站项目-肥

东金阳 
60,392.47 100.00 6.04 2017 年 1 月 

阳光电源 
120MW 光伏电站项目-灵

璧磬阳 
72,000.00 120.00 6.00 2018 年 12 月 

漳泽电力 
绛县陈村富家山风电场一

期（100MW）工程 
69,400.00 100.00 6.94 2017 年 9 月 

可比项目平均值 394,716.43 592.90 6.66  

标的公司项目平均值 91,754.00 143.40 6.40  

顺宇股份主要在建项目中，项目单位投资金额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项目的单位投资金

额相比，总体处于合理水平。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在顺宇股份对主要在建项目的经济效益测算中，顺宇股份主要在建项目单位投资成

本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项目的单位投资金额相近，项目单位投资成本处于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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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题 25：“申请文件列表披露了拟建、在建、预收购或者储备的光伏电站。1）

两个在建项目尚处于建设状态，列表中显示已并网，说明上述项目已并网却尚处建设阶

段的原因。2）葫芦岛 20MW 预收购项目是否并表。3）请补充披露尚未投产 6 个储备

项目的总体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两个在建项目尚处于建设状态，列表中显示已并网，说明上述项目已并网却尚

处建设阶段的原因 

顺宇股份下属宁津旭天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和宁津旭和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为在建项目，尚未并网发电。前述两家电站在并网发电

后，将按照“531 新政”公布后的最新政策执行上网电价。 

二、葫芦岛 20MW 预收购项目是否并表 

葫芦岛市宏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为顺宇股份于 2018 年 5 月 9 日收购，自收购之日

起并表；于 2018 年 9 月 4 日转让给露笑集团有限公司，自转让之日起不并表。 

三、请补充披露尚未投产 6 个项目的总体情况 

顺宇股份下属在建、拟建、预收购和储备项目中，有 6 个项目尚未投产，预计投产

时间尚未确定。 

其中，辽宁省葫芦岛 20MW 地面项目为预收购项目，属葫芦岛市宏光光伏发电有

限公司，目前公司股东为露笑集团有限公司，暂委托顺宇股份经营管理。目前已获得批

复发电指标 5MW，尚有 15MW 在申请中，预计投产时间尚未确定。 

此外，顺宇股份下属在建、拟建项目均未并网。丰宁二期 150MW 地面项目、蔚县

三期 60MW 地面项目作为下属子公司的自主开发项目，为顺宇股份的储备项目，目前

尚未投产。 

尚未投产 6 个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对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说明之专项核查意见”之问题 23之“三、

补充披露相关尚未投产项目未来盈利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并充分提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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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葫芦岛市宏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为顺宇股份于 2018 年 5 月 9 日收购，自收购之日

起并表；于 2018 年 9 月 4 日转让给露笑集团有限公司并丧失控制权，自转让之日起不

并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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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题 27：“申请文件显示，除上述两家子公司外顺宇股份其他子公司电站均

在转固后次月开始确认所发电力的销售收入。请会计师对上述收入确认方法进行核

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顺宇股份各项目公司对电站转固前和转固后的收入确认方法 

（一）转固前：顺宇股份各项目公司在电站转固前发电产生的收入按照结算单数量

与电价文件所示销售单价确认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等），同时冲减在建工程，会计分

录如下： 

借：应收账款（银行存款等） 

贷：在建工程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二）转固后：顺宇股份各项目公司在电站转固后发电产生的收入按照结算单数量

与电价文件所示销售单价确认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等）与收入，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账款（银行存款等） 

贷：主营业务收入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三）《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在建工程”科目说明：试车形成的产品或副产品对

外销售或转为库存商品的，借记“银行存款”、“库存商品”等科目，贷记本科目。实

际上，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试运行一般是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的必经环节，是为了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需的必要、合理支出，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的规定，试运行的净支出应计入固定资产的成本。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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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企业准则应用指南》中可以看出，试运行时产生的收入应冲减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的成本，顺宇股份各项目公司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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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问题 28：“申请文件显示，标的公司的主要建设模式分为“自主开发”模

式、“前期融资后期收购”、“直接收购”模式。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三种建设模式

的毛利率，并解释差异。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三种模式毛利率情况 

报告期内，上述三种建设模式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2016 年 

自主开发模式 43.10% -14.09%  

前期提供融资，后期收购模式 65.73% 54.33%  

直接收购模式    

二、三种模式毛利率差异原因 

自主开发模式开发的公司为蔚县香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丰宁满族自治县顺琦太阳

能发电有限公司。蔚县香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电站项目于 2017 年 9 月转固，2017 年 10

至 12 月受光照影响，发电不理想，收入较低。丰宁满族自治县顺琦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下属电站 2018 年 6 月并网，报告期内产生收入较小。电站营业成本中以土地租金为

主的固定成本规模较大，导致运营初期上述电站毛利率水平较低。 

同时，上述两个电站需承担扶贫任务，相关扶贫费用摊销计入营业成本，故导致毛

利率较低。 

报告期内，前期提供融资后期收购模式下电站多数已稳定运营，且仅有 3 家须在

2018 年 1-9 月承担扶贫任务。因此，报告期内整体毛利率高于自主开发模式。 

直接收购模式开发的公司为内蒙古圣田大河新能源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内蒙古圣

田大河项目尚未产生收入，直接收购模式毛利率无法体现。 

综上所述，顺宇股份不同模式下毛利率水平反映出电站运营的实际情况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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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宇股份不同开发模式的毛利率存在差异，毛利率水平反映出电站运营的实际情况。

顺宇股份毛利率主要受上网电价、发电量及营业成本支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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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问题 30：“申请文件中从融资租赁、控股股东提供支持、政策性银行贷款

优惠等方面，对标的公司偿债能力及重大偿债风险进行了分析。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1）说明融资租赁是否存在还款压力。2）补充披露东方创投对标的公司在融资方面

的支持。3）补充披露截至目前标的公司获得的政策性银行贷款规模。请独立财务顾

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说明融资租赁是否存在还款压力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日，顺宇股份融资租赁能如期还款，未来不存在还款压力。2019

年至 2021 年顺宇股份下属电站融资租赁还款规模与相关子公司自由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融资租赁还款金额 6,523.00 13,884.00 17,377.00 

自由现金流 10,471.84 40,288.43 23,467.31 

从上表可以看出，顺宇股份下属电站未来三年自由现金流充足，能够覆盖融资租赁

还款规模，下属电站不存在融资租赁的还款压力。 

同时，顺宇股份融资租赁协议包括 3年还款宽限期。对于下属电站的具体还款安排，

在宽限期内顺宇股份可仅偿还利息。融资租赁的宽限期安排能有效缓解顺宇股份的还款

压力。 

二、补充披露东方创投对标的公司在融资方面的支持 

东方创投作为顺宇股份控股股东，顺宇股份积极拓展光伏发电业务，符合东方创投

在新能源领域的战略布局。 

在顺宇股份寻求外部融资支持的过程中，东方创投积极推动金融机构与顺宇股份的

合作，促成顺宇股份与华夏金融租赁、平安租赁、国电投等金融机构融资洽谈。顺宇股

份将利用东方创投的平台优势和财务实力，争取有利的融资条件，丰富已有的融资渠

道。 

三、补充披露截至目前标的公司获得政策性银行贷款规模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日，顺宇股份获得的政策性银行贷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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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借款方 贷款方 

借款额度 

（万元） 

实际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用途 

借款利

率 

1 

丰宁满族自

治县顺琦太

阳能发电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丰宁满族

自治县支行 

30,000.00 30,000.00 

丰宁县万盛永乡70

兆瓦集中式光伏扶

贫电站项目 

5.39% 

2 

灵寿县昌盛

日电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灵寿县支

行 

15,000.00 14,400.00 

石家庄灵寿100兆

瓦光伏农业扶贫电

站项目一期工程 

5.88% 

3 

大名县昌盛

日电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大名县支

行 

14,000.00 14,000.00 
河北邯郸大名30兆

瓦农光互补项目 
5.88% 

顺宇股份长期借款主要为政策性银行的长期贷款，贷款利率较低、贷款期限较长。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截至本反馈意见回复日，顺宇股份融资租赁如期还款，下属电站未来三年自由现金

流充足，能够覆盖融资租赁还款规模，未来还款压力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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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问题 31：“申请文件显示，顺宇股份应付账款的还款期限存在较大弹性，且顺

宇股份具有较为稳定的还款来源，偿还应付 EPC 账款具有较强的可实现性。请你公司

补充说明：1）应付工程款是否按合同已到期支付，明确弹性的含义。2）应付工程款未

来还款来源、还款计划及安排。3）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后的新增融资计划中，2019

年计划融资金额为 82,200.00 万元，未来两年的资金支付安排金额为 139,079.57 万元。

请补充说明：（1）上述融资计划所对应的内容，是否包括支付付工程款、还融资租赁款、

以及是否包括拟收购电站项目融资。（2）未来两年的资金支付安排所对应的内容，是否

包括未来拟收购电站预计支出的款项。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请独立财

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应付工程款是否按合同已到期支付，明确弹性的含义 

根据顺宇股份的业务模式，在光伏电站投资建设期间，30%的资金依靠顺宇股份

自有资金来完成，在前期开发阶段作为预付款提供给 EPC 承包方；项目建设过程中，

由 EPC 供应商来提供资金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剩余 70%由顺宇股份通过外部融

资来归还 EPC 供应商货款。 

上述业务开发模式和与供应商的采购模式是顺宇股份应付账款形成的主要原因，

顺宇股份的应付账款主要是工程款且账龄主要是一年以内，与供应商的合同签订情况

基本一致。顺宇股份与EPC供应商之间的货款结算根据合同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1、前期开发阶段提供预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 10%-30%； 

2、项目并网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80%； 

3、消缺/竣工验收后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90-95%； 

4、质保金为 5%-10%，质保期一般为六个月至一年。 

顺宇股份在 2016 至 2018 年 9 月之间处于光伏电站的建设期，子公司应付 EPC

公司的工程款计入应付账款科目，期末应付账款处于正常的信用周期。光伏电站建设

完成后，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者融资租赁的方式取得资金，并支付给 EPC 公司。

顺宇股份上述项目公司进行贷款后偿还 EPC 供应商货款的情况，其与光伏行业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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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做法类似，即申请项目贷款时，贷款用途需要明确用于 EPC 供应商的货款，顺宇

股份的 EPC 供应商允许相关项目公司的贷款下放后，支付其货款。但由于顺宇股份

及子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或者融资租赁的流程、时间有差别，致使支付部分 EPC 供应

商的相关款项的时间有所推迟。 

综上，顺宇股份的应付工程款存在部分按期未支付的情况，经过与 EPC 的协商

约定后，待项目贷款下放后支付货款，顺宇股份应付 EPC 供应商的还款期限存在一

定弹性。 

二、主要应付工程款未来还款来源、还款计划及安排 

对于应付工程款，顺宇股份主要通过电力销售收入所产生的现金流，银行、融资租

赁公司等多个外部融资渠道所筹集的资金，以及股东的资金支持、国家的政策支持等能

够为顺宇股份提供较为充足的还款来源。截至 2019 年 3 月 25 日，根据实际付款情况顺

宇股份主要应付工程款的还款来源、还款计划及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电站名称 应付工程款 应付工程款对手方 付款计划 

1 

隰县昌盛东

方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14,442.00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

司 

1、目标项目整体并网发电通过电网验

收、电站运行且连续、持续稳定运行

240 小时，并通过发包方验收合格后

20 个工作日内，发包方或指定第三方

支付至 EPC 总价 80%；2、完成合同范

围内全部工作且消缺工作完成经发包

方验收合格后 10 个工作日内，发包方

或指定第三方支付工程款至 EPC 总价

的 90%；3、竣工验收合格且完成工程

结算并签署结算文件，收到 100%发票

后支付 97%。 

2 

易县中能太

阳能有限公

司 

13,755.69 
国电远鹏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EPC 方目前按照补充协议，根据工程

进度及 EPC 方实际资金情况向我方申

请支付款项。 

3 

丰宁满族自

治县顺琦太

阳能发电有

限公司 

12,799.66 
江苏鼎阳绿能电力有

限公司诸暨分公司 

已经支付 73.18%，待消缺工程完工后

支付至合同款 95%。 

4 

灵寿县昌盛

日电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

司 

10,491.54 
青岛昌盛日电太阳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目标项目整体并网发电时完成支付

EPC 总金额的 85%；2、消缺工作完成

并经验收合格后完成支付 EPC 总金额

90%；3、完成工程结算后，收到 100%

的发票后完成支付 EPC 总金额 97%；

4、竣工验收合格起质保满 3 年后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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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电站名称 应付工程款 应付工程款对手方 付款计划 

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EPC 总金额 100%。 

5 

易县创能太

阳能有限公

司 

9,535.73 
国电远鹏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EPC 方目前按照补充协议，根据工程

进度及 EPC 方实际资金情况向我方申

请支付款项。 

6 

繁峙县润宏

电力有限公

司 

8,919.08 
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

司 

1、目标项目整体并网发电通过电网验

收、项目股权变更至业主方的股权变

更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毕，电站运行

且连续、持续稳定运行 240 小时，并

通过业主方的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

业主方向总承包方支付工程款至合同

总价的 80%；2、总承包合同范围内剩

余工作全部完成且经业主方确认后，

且业主方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办理

完毕的情况下，向总承包方支付工程

款至合同总价的 90%；3、项目竣工验

收合格且业主方完成工程结算并签署

结算文件，且在业主方股权变更工商

登记手续办理完毕的情况下，向总承

包方支付至 EPC 工程结算总价的

97%；4、本项目整体质保三年主设备

质保五年，质保金总额为 EPC 工程结

算总价的 3%。 

7 

大名昌盛日

电太阳能科

技有限公司 

4,243.88 
青岛昌盛日电太阳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消缺工作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

90%；2、完成工程结算后，收到 100%

的发票后 97%；3、竣工验收合格起质

保满 3 年后 5 个工作日内 100%。 

8 

唐县科创新

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2,993.71 
江苏鼎阳绿能电力有

限公司 
正在进行双方工程结算洽谈中。 

9 

内蒙古圣田

大河新能源

有限公司 

2,654.00 
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1、目标项目全容量建设完成经发包人

确认，且发包人收到承包人开据基准

价格总额 80%等额发票，电站运行且

连续、持续稳定运行 240 小时，并通

过发包人验收合格后 20 个工作日内，

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至 EPC 总价的

80%（含预付款）；2：承包人完成总

承包合同范围内全部工作且消缺工作

完成经发包人验收合格，目标项目竣

工验收合格且完成工程结算并签署了

结算文件，发包人收到承包人根据工

程结算调整后的基准价格开据的

100%的发票后，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

至 EPC 总承包结算总额的 95%（含预

付款及第二次付款）；3、质保金为 EPC

总承包结算总价款的 5%。质保金在质

保期满 3 年，项目无质量及服务问题，

且经发包人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无息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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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电站名称 应付工程款 应付工程款对手方 付款计划 

10 

丹东国润麦

隆新能源有

限公司 

2,578.00 
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1、决算款：项目全容量投产运行且连

续稳定运行 240 小时且通过业主及相

关各方验收合格后 30 日内支付至总价

款的 80%（包括预付款）；2、消缺工

作全部完成并经业主验收合格后支付

至总价款的 95%（含预付款及第二笔

付款）；3、5%质保金项目并网后一年

内支付。 

11 

通辽市阳光

动力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2,200.00 
中能建西北城市建设

有限公司 
质保期满后按实际支付。 

三、上述融资计划所对应的内容，是否包括支付付工程款、还融资租赁款、以及是

否包括拟收购电站项目融资；未来两年的资金支付安排所对应的内容，是否包括未来拟

收购电站预计支出的款项 

顺宇股份 2018 年 9 月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9,067.47 万元，2019 年、2020 年预计经营

性现金流入 58,842.45 万元。根据顺宇股份的融资计划，2019 年计划融资金额为 82,200.00

万元。 

顺宇股份未来两年的资金支付安排金额为 139,079.57 万元，顺宇股份货币资金的未

来付款安排主要为支付工程款、融资利息及本金、土地租赁费、扶贫款、职工薪酬等。

顺宇股份未来两年的资金支付安排金额基于目前的电站规模，没有考虑未来收购电站的

现金流出，亦未考虑收购电站未来会增加的现金流入。 

顺宇公司的现金流入在未来 2 年能够满足资金缺口的需求。随着国家补贴的下放，

顺宇股份经营性现金流能够逐年归还银行借款及融资租赁款本金。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顺宇股份的应付工程款存在部分按期未支付的情况，经过与EPC的协商约定后，

待项目贷款下放后支付货款，顺宇股份应付 EPC 供应商的还款期限存在一定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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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问题 32：“申请文件显示，顺宇股份流动比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标

的公司流动比率较低。结合同行业情况，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流动比率未来是否转

好，是否存在偿债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与同行业对比，标的公司流动比率未来是否转好，是否存在偿债风险 

2016 年，顺宇股份尚未全面开展业务，流动性较好。2017 年至 2018 年，顺宇股份

开发建设导致固定资产增加，流动性下降。顺宇股份的流动比率水平符合实际经营和现

阶段发展情况。 

2017 年至 2018 年，随着光伏电站逐步并网运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金额明显增加，未来随着电站稳步运营，流动资产规模将逐步扩大，以应付工程款为主

得流动负债将保持稳定。 

随着顺宇股份下属电站逐步并网运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逐步转好，顺

宇股份自身流动负债的偿付能力转好。顺宇股份流动负债主要为支付 EPC 总承包方的

工程款，相关金额支付依照 EPC 总承包合同和实际工程进展确定，目前顺宇股份与部

分 EPC 总承包方在工程款支付进度上存在争议，但不存在重大债务的偿债风险。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随着顺宇股份下属电站逐步并网运营，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逐步转好，

顺宇股份自身流动负债的偿付能力转好。顺宇股份流动负债主要为支付 EPC 总承包

方的工程款，相关金额支付依照 EPC 总承包合同和实际工程进展确定，目前顺宇股

份与部分 EPC 总承包方在工程款支付进度上存在争议，但不存在重大债务的偿债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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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题 33：“顺宇股份财务费用情况中主要财务指标包含财务费用、息税折

旧摊销前利润、利息保障倍数，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有息债务规模。2）补充披

露后续融资安排对财务费用的影响，以及财务费用对经营业绩的影响。请独立财务

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有息债务规模 

单位：万元 

项目 长期借款负债金额 融资租赁负债金额 合计 

内蒙古香岛晶达光伏农业有限公司  9,322.48 9,322.48 

岢岚县上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9,790.01 9,790.01 

淄博贝铃光伏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5,272.53 5,272.53 

滨州天昊发电有限公司  9,301.49 9,301.49 

丰宁满族自治县顺琦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30,000.00 
 

30,000.00 

通辽市阳光动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6,329.58 26,329.58 

通辽聚能光伏有限责任公司  8,588.61 8,588.61 

唐县科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4,041.49 14,041.49 

寿光科合能源有限公司  5,468.62 5,468.62 

寿光中辉能源有限公司  3,900.95 3,900.95 

灵寿县昌盛日电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4,400.00 
 

14,400.00 

合计 44,400.00 92,015.75 136,415.76 

负债总额   244,423.56 

占负债总额比例   55.81% 

二、补充披露后续融资安排对财务费用的影响，以及财务费用对经营业绩的影

响 

单位：万元 

借款方 出借方 融资金额 融资方式 进度 

预计对 2019

年财务费用

的影响 

预计对

2019 年净

利润的影响 

蔚县香岛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7,200.00 融资租赁-回租 完成 162.00 -162.00 

易县中能太阳

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易县支行 
14,500.00 长期贷款 立项文件上报省行 355.25 -355.25 

易县创能太阳

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易县支行 
14,500.00 长期贷款 立项文件上报省行 355.25 -3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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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方 出借方 融资金额 融资方式 进度 

预计对 2019

年财务费用

的影响 

预计对

2019 年净

利润的影响 

阳谷创辉光伏

科技有限公司 

平安国际融资

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 

3,000.00 融资租赁-直租 拟撤回 187.50 -187.50 

繁峙县润宏电

力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繁峙支行 
15,000.00 长期贷款 接洽中 441.00 -441.00 

大名县昌盛日

电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大名支行 
14,000.00 长期贷款 完成 823.20 -823.20 

隰县昌盛东方

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隰县支行 
16,000.00 长期贷款 

评级完成，集团客

户申请上报 
313.60 -313.60 

  84,200.00   2,637.80 -2,637.80 

2018 年 9 月 30 日后，顺宇股份办理的后续融资如上表所示，评估报告已考虑新

增融资对 2019 年财务费用的影响。因此，后续融资财务费用增加量会对业绩产生影

响，但已在本次评估的范围之内。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后续融资财务费用增加量会对业绩产生影响，但已在本次评估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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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问题 34：“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内，顺宇股份处于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期

间，顺宇股份需要根据各个电站的建设规模及开发协议支付融资款，支付给项目公

司的借款，在现金流量表会计处理时，计入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请

你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

见。” 

回复： 

一、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经营活动指企业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以外的所有交易和事项。顺宇股份需要根据

各个电站的建设规模及开发协议支付融资款、支付给项目公司的借款的业务背景为项

目合作款，直接用于经营活动，计入其他应收款，且该等合作款在顺宇股份完成并购

各个项目电站公司后，由各个项目电站公司收购后归还至顺宇股份，无论收购完成与

否，该等合作款均不具备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的属性。 

同时该等合作款不属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收到的税费返还、收到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及支付的各项税费，因此计入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在顺宇股份的开发模式下，报告期内，顺宇股份处于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期间，顺

宇股份需要根据各个电站的建设规模及开发协议支付融资款，支付给项目公司的借款，

在现金流量表会计处理时，计入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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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问题 36：“申请文件显示，标的公司与 EPC 供应商之间的货款结算采用：

首付款为 10%-30%，并网后支付至 80%，消缺/竣工验收后支付至 90-95%，质保金

为 5%-10%，质保期一般为六个月至一年，顺宇股份在 2016 至 2018 年 9 月之间处

于光伏电站的建设期，期末形成大量应付账款为正常的信用周期。光伏电站建设完

成后，项目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或者融资租赁的流程时间有差别，偿还 EPC 供应商的

相关款项的时间有所推迟，EPC 供应商都经过友好协商，安排支付应付账款；请补

充披露：在本次收购完成后，EPC 供应商的信用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是否具有稳

定性和持续性。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在本次收购完成后，EPC 供应商的信用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是否具有稳

定性和持续性 

应付工程款信用周期，主要基于合同约定的结算周期或工程进度，相关信用政策

由双方在签订 EPC 合同时协商确定。其中，当工程进度满足付款条件时，EPC 总承

包方按照合同约定比例对工程款项进行结算，并对工程款支付提供一定的信用期限。 

针对项目公司融资的实际情况，如顺宇股份因融资放款滞后导致工程款支付延迟，

依照相关信用政策，EPC 总承包方对工程付款予以一定宽限期。待融资款项落实后，

顺宇股份将先行支付 EPC 方工程款项。 

顺宇股份与各项目公司 EPC 总承包方均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顺宇股份不存在

故意拖欠工程款的情况。截至本反馈回复日，顺宇股份应付工程款仍处于正常的信用

周期，EPC 供应商的信用政策稳定。相关信用政策以 EPC 合同法律关系和双方友好

合作为基础，具有持续性。 

本次收购完成后，顺宇股份信用水平不会发生变化，与 EPC 总承包方的合作关

系仍将长期保持，EPC 信用政策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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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项目公司融资的实际情况，如顺宇股份因融资放款滞后导致工程款支付延迟，

依照相关信用政策，EPC 总承包方对工程付款予以一定宽限期。待融资款项落实后，

顺宇股份将先行支付 EPC 方工程款项。顺宇股份与各项目公司 EPC 总承包方均建立

了长期合作关系，顺宇股份不存在故意拖欠工程款的情况。本次收购完成后，顺宇股

份信用水平不会发生变化，与 EPC 总承包方的合作关系仍将长期保持，EPC 信用政

策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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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问题 37：“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对下述问题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1）在建工程项目是否存在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情形，转固时间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标的资产融资租赁资产账面原值与融资租赁负债原始金

额是否匹配，以及核查范围、核查手段和核查结论。” 

回复： 

一、在建工程项目是否存在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情形，转固时间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一）在建工程转固政策 

顺宇股份在建工程转固政策具体如下： 

1、光伏电站及附属设施：经启动试验、验收合格，所有设备移交项目公司代保管，

现场具备生产运营条件后即可组织进行移交生产试运行。待完成试运行阶段，确认达到

可使用状态后，正式移交给项目公司，结转至固定资产。 

2、机器设备、运输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交付验收合格后，结转至固定资产。 

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应当根据工程预算、造价

或者工程实际成本等确定其成本，并计提折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

来的暂估价值，但不需要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故顺宇股份转固时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二）经与顺宇股份管理层访谈，获取顺宇股份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明细

表、在建工程入账的原始凭证、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的盘点资料、试运行的记录等，顺

宇股份在建工程截至报告期末仍在建设过程中，不存在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而未结

转固定资产的情形 

二、标的资产融资租赁资产账面原值与融资租赁负债原始金额是否匹配 

（一）在售后回租融资租赁模式下，融资租赁资产账面原值与融资租赁负债原

始金额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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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融资租赁负债原始金额 

账面原值 58,700.00 58,700.00 

（二）在直租模式下，融资租赁资产账面原值与不考虑增值税的融资租赁负债

原始金额相等 

单位：万元 

项目 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融资租赁负债原始金额 

账面原值 37,569.83 43,581.00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顺宇股份在建工程截至报告期末仍在建设过程中，不存在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而未结转固定资产的情形；转固时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顺宇股份融资租赁资产账面原值与融资租赁负债原始金额匹配；查看了融资租

赁合同，确认融资租赁合同均为项目公司直接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通过盘点确定融资

租赁合同所涉及的光伏设备已实际收到；通过对项目公司融资租赁资产的入账会计处理

进行复核，确认其相关会计处理准确；向融资租赁公司函证了融资租赁金额、租赁条款，

经确认双方对租赁条款不存在纠纷。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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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问题19：1）请你公司结合同行业情况补充披露光伏行业国家补助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应收账款未计提坏账的可比公司中，在材料的有些地方可比公司有嘉泽新能、隆基股份，为什么在应收账款坏账没有计提对比时，没列这两家公司？2）申请文件显示，顺宇股份下属电站中有31家未取得国补收入的电站。请补充说明：2017年、2018年1-9月顺宇股份收入中的国补部分具体金额及占比情况。3）申请文件显示：“假设被评估单位能及时收到上一年度的补贴电费和上一个月的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费；假设各光伏电站预计时间点纳入可再生能...
	一、结合同行业情况补充披露光伏行业国家补助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二、31家未取得国补收入的电站，2017年、2018年1-9月，国补部分对应的收入金额
	三、如果国家补贴下放时间往后延迟一年，测算对顺宇股份业绩的影响
	四、核查意见

	三、问题23：“申请文件中已披露顺宇股份对主要在建项目的经济效益测算情况，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其中投资成本单价与同行业的比较。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同行业上市公司光伏电站投资单位成本情况如下：
	二、核查意见

	四、问题25：“申请文件列表披露了拟建、在建、预收购或者储备的光伏电站。1）两个在建项目尚处于建设状态，列表中显示已并网，说明上述项目已并网却尚处建设阶段的原因。2）葫芦岛20MW预收购项目是否并表。3）请补充披露尚未投产6个储备项目的总体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两个在建项目尚处于建设状态，列表中显示已并网，说明上述项目已并网却尚处建设阶段的原因
	二、葫芦岛20MW预收购项目是否并表
	三、请补充披露尚未投产6个项目的总体情况
	四、核查意见

	五、问题27：“申请文件显示，除上述两家子公司外顺宇股份其他子公司电站均在转固后次月开始确认所发电力的销售收入。请会计师对上述收入确认方法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顺宇股份各项目公司对电站转固前和转固后的收入确认方法
	二、核查意见

	六、问题28：“申请文件显示，标的公司的主要建设模式分为“自主开发”模式、“前期融资后期收购”、“直接收购”模式。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三种建设模式的毛利率，并解释差异。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三种模式毛利率情况
	二、三种模式毛利率差异原因
	三、核查意见

	七、问题30：“申请文件中从融资租赁、控股股东提供支持、政策性银行贷款优惠等方面，对标的公司偿债能力及重大偿债风险进行了分析。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说明融资租赁是否存在还款压力。2）补充披露东方创投对标的公司在融资方面的支持。3）补充披露截至目前标的公司获得的政策性银行贷款规模。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说明融资租赁是否存在还款压力
	二、补充披露东方创投对标的公司在融资方面的支持
	三、补充披露截至目前标的公司获得政策性银行贷款规模
	四、核查意见

	八、问题31：“申请文件显示，顺宇股份应付账款的还款期限存在较大弹性，且顺宇股份具有较为稳定的还款来源，偿还应付EPC账款具有较强的可实现性。请你公司补充说明：1）应付工程款是否按合同已到期支付，明确弹性的含义。2）应付工程款未来还款来源、还款计划及安排。3）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后的新增融资计划中，2019年计划融资金额为82,200.00万元，未来两年的资金支付安排金额为139,079.57万元。请补充说明：（1）上述融资计划所对应的内容，是否包括支付付工程款、还融资租赁款、以及是否包括拟收购电...
	一、应付工程款是否按合同已到期支付，明确弹性的含义
	二、主要应付工程款未来还款来源、还款计划及安排
	三、上述融资计划所对应的内容，是否包括支付付工程款、还融资租赁款、以及是否包括拟收购电站项目融资；未来两年的资金支付安排所对应的内容，是否包括未来拟收购电站预计支出的款项
	四、核查意见

	九、问题32：“申请文件显示，顺宇股份流动比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标的公司流动比率较低。结合同行业情况，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流动比率未来是否转好，是否存在偿债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与同行业对比，标的公司流动比率未来是否转好，是否存在偿债风险
	二、核查意见

	十、问题33：“顺宇股份财务费用情况中主要财务指标包含财务费用、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息保障倍数，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有息债务规模。2）补充披露后续融资安排对财务费用的影响，以及财务费用对经营业绩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补充披露有息债务规模
	二、补充披露后续融资安排对财务费用的影响，以及财务费用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三、核查意见

	十一、问题34：“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内，顺宇股份处于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期间，顺宇股份需要根据各个电站的建设规模及开发协议支付融资款，支付给项目公司的借款，在现金流量表会计处理时，计入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二、核查意见

	十二、问题36：“申请文件显示，标的公司与EPC供应商之间的货款结算采用：首付款为10%-30%，并网后支付至80%，消缺/竣工验收后支付至90-95%，质保金为5%-10%，质保期一般为六个月至一年，顺宇股份在2016至2018年9月之间处于光伏电站的建设期，期末形成大量应付账款为正常的信用周期。光伏电站建设完成后，项目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或者融资租赁的流程时间有差别，偿还EPC供应商的相关款项的时间有所推迟，EPC供应商都经过友好协商，安排支付应付账款；请补充披露：在本次收购完成后，EPC供应商的...
	一、在本次收购完成后，EPC供应商的信用政策是否会发生变化，是否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二、核查意见

	十三、问题37：“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对下述问题发表明确核查意见：1）在建工程项目是否存在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情形，转固时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2）标的资产融资租赁资产账面原值与融资租赁负债原始金额是否匹配，以及核查范围、核查手段和核查结论。”
	一、在建工程项目是否存在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情形，转固时间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标的资产融资租赁资产账面原值与融资租赁负债原始金额是否匹配
	三、核查意见


